 教学[2009]21号
  关于2009年编制本学院本科课程编号的通知
各学院（部、中心）：

课程编号是顺利开展课业组织工作、保障教学秩序正常运行、推进教学信息化平台建设等工作的重要数据之一，因此对各学院（部、中心）开设课程的名称、编号的编制工作作如下规定：

    1、课程编号唯一。一个课程编号唯一代表一个课程名称、学分（学时数）、开课单位、开课学期。名称、学分（学时数）、开课单位、学期等任何一项发生变化，必须编制不同的课号。

2、课程编号的编制原则。课程编号要求各开课学院按研究所（系、中心）统一编排，课号为10位。含义如下：

	第1位
	第2、3位
	第4、5位
	第6、7、8、9位
	第10位

	B
	ΧΧ
	ΧΧ
	ΧΧΧΧ
	Χ



本科   学院编号    研究所号       流水号     连续课标识号
其中第1位为B，表示本科；第2－3位数是代表学院编号；第4－5位数是代表本学院的研究所（系、中心）编号，由各学院统一编号。第6－9位是课程流水号，第10位数连续课标识号，是根据该门课程在连续学期开设而定，如一个学期结束的课程，第10位数应该为“0”。如连续二个学期以上开设的课程，第10位数应该是1、2、3、4、5、6等，如大学英语课程开设6个学期，第一学期课程名称是“大学英语㈠”，课程编号应该是“B170100221”，第二学期课程名称是“大学英语㈡”，课程编号是“B170100222”，以此类推，第六学期的课程名称为“大学英语㈥”、课号为B170100226。
3、同一学科类的课程考虑到不同专业的要求最多可设三种学时，采用不同的课号, 课程名称中表示顺序的采用数字序号。举例：电工学课程设置为2种学时（具体的课号、课名、学分、学期学时及学时分类参照开课学院本次编制课号的实际情况）。
	课程编号
	课程名称
	课程英

文名称
	学分
	学期

学时
	理论

学时
	实验

学时
	设计
学时
	上机

学时
	课外

学时

	B130500011
	电工学㈠
	
	3.5
	56
	40
	16
	4
	
	

	B130500012
	电工学㈡
	
	3.5
	56
	40
	16
	4
	
	

	B130500020
	电工学
	
	4.5
	72
	36
	0
	2
	0
	


4、在原有的研究所号(为4位，前2位为学院编号、后2位为所号)、课程基本信息的基础上重新编制课程编号。请在教务处网页公告栏下载相应数据，文件名为：东北大学原研究所号及课程基本信息（其中研究所号请不要改动，如确实需要变化，必须与教务处沟通商定）。课程编号以纸质和电子两种形式上报，电子格式以EXCEL表格形式上报，格式如下（请准确填写各项内容）：

	课程

编号
	课程

名称
	课程英

文名称
	学分
	学期

学时
	理论

学时
	实验

学时
	设计
学时
	上机

学时
	课外

学时
	原课程编号
	原课程

名称
	原学期

学时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
	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
	


请各学院将编制完毕的课程编号务必在6月12日（周五）前报到教务处教学科。因为要根据本次课程编号数据开展制订2009级本科专业培养计划工作，恳请各学院（部、中心）教学办协助教务处做好此项工作。

 
  
 
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〇九年六月二日

主题词：高等院校  编制  本科课程编号  通知

抄发：各学院（部、中心）
东北大学教务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9年6月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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